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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徐州市知识产权法庭技术调查服务。
2.采购类别：服务、本项目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。
3.项目预算：本项目不接受超过369万元人民币（采购项目预算金额）的投标报价。报价包括全部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4.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日起3年。
二、项目内容
由中标人提供1名常驻技术调查官及不低于20名技术咨询专家，负责对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涉及的技术问题进行调查、询问、分析、判断等，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意见。
三、服务内容
技术调查官服务内容：
1.协助法官明确案件技术争议焦点；
2.对技术事实的调查范围、顺序、方法提出建议；
3.参与调查取证、现场勘验、保全，就调查取证、勘验、保全的方法、步骤和注意事项等提出建议；
4.参与询问、听证、庭前会议、庭审活动等；
5.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提出书面技术调查意见；
6.列席合议庭评议、法官会议评议等；
7.对案件技术鉴定、其他技术咨询提出建议，协助法官组织鉴定人、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提出鉴定、咨询意见；
8.就案件审理所提出的技术问题的咨询，出具口头或书面技术咨询意见并制作检索报告。
常驻技术调查官还需提供以下服务内容:
1.参与协调专利相关案件，明确案件情况，确定是否需要非常驻技术调查官完成，对接联系派遣具体工作；
2.协助制定专利相关案件日常工作机制和流程规范；
3.为徐州中院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专利基础知识培训；
4.参与热点、难点问题分析与探讨；
5.参与案例宣讲等相关活动；
6.总结年度工作成果，提交案件咨询年度工作情况报告。
四、人员要求
（一）技术人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;
2.具有大学理工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相关技术领域的工作，符合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；
3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，有良好的文字材料撰写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沟通交流能力；
4.年龄不超过55周岁； 
5.品行端正、身体健康。
（二）技术人员不得存在以下情形之一：
1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2.曾受党纪、政纪处分且仍在受处分期间的；
3.因涉嫌违法违纪问题正接受审查的；
4.曾被开除公职或者被辞退未满5年的；
5.近亲属中有担任律师、专利代理师的；
6.其他不适合被指定提供技术调查服务内容的情形。
（三）技术人员专业条件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即可）：
1.在相关技术领域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，具有5年（含）以上该技术领域的工作经验，达到中等技术水平；
2.在相关技术领域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，具有该技术领域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；
3.在相关技术领域获得硕士学位，并从事该技术领域的实践工作3年（含）以上，工作业绩优良；
4.在相关技术领域获得硕士学位，并从事该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3年（含）以上，取得一定研究成果。
5.常驻技术调查官需在相关技术领域获得硕士以上学位，并从事该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5年（含）以上，具有该技术领域中级以上技术职称。
（四）技术人员的其他要求
技术人员应当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规定的回避要求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主动回避：
1.是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；
2.本人或其近亲属和案件有利害关系；
3.本人或其近亲属担任过案件的证人、鉴定人、勘验人、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或参与过案件其他法律程序的；
4.与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技术咨询的结论。
五、其他要求
见招标文件《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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